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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权收购进展暨西安恒聚星医药有限公司 

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

 

 

 
 

一、股权收购概述 

2021年4月18日，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仁药业”“公司”）与安徽恒星

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星制药”）、刘经星签署了《合作意向协议》，公司拟通过现金

方式收购恒星制药100%的股权，并以评估机构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所示评估结果为依据，

与不超过三年业绩承诺期间的年平均扣非净利润8,000万元的10倍的范围内以孰低为原则，协

商确定最终的标的股权的交易对价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

《关于签订股权收购<合作意向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22）。 

2021年7月23日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全资子拟

收购西安恒聚星医药有限公司暨安徽恒星制药有限公司100%股权的议案》。根据中铭国际资产

评估（北京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铭国际”）出具的“中铭评报字[2021]第17023号”

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截至评估基准日，恒星制药100%股权评估价值为80,100.00万元。根据双

方《合作意向协议》约定的定价原则，并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经交易各方

协商，最终确定本次收购事项的交易对价为8亿元人民币。同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曲江华

仁药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曲江华仁”）与本次收购交易对方玉林市健鑫商业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、宜春聚特星商贸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宜春景物星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宜春

聚胺星电子商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宜春聚代星数字科技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签署了《关于

西安恒聚星医药有限公司暨安徽恒星制药有限公司100%股权的股权收购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

权收购协议》”），曲江华仁以自有资金8亿元收购交易对方持有的西安恒聚星医药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恒聚星医药”）100%股权，并间接持有恒星制药100%股权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2021年7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收购西安恒聚星医药有限公司暨安徽

恒星制药有限公司100%股权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43）。 

本次交易不够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也不构成关联

交易。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国资主管部门审批，并经公司2021年8月9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二、股权收购进展 

近日，交易双方已按《股权收购协议》之约定办理完毕恒聚星医药100%股权转让的工商变

更登记手续，公司已经通过全资子公司曲江华仁持有恒聚星医药100%股权，并间接持有恒星制

药100%股权。恒星制药成为公司三级全资子公司，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恒聚星医药已取

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新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0133MAB0WL7N11；法

定代表人：杨效东）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西安恒聚星医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           


